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沈浑南市监处罚[2023]108号

当事人：王祁

身份证号码：

住所：

2023年5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1-33号11门1层王祁经营的美甲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时当事人未能提供营业执照。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我局执法人员当场做出《现场笔录》、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2023年5月29日本局予以立案。执法人员对王祁进行询问调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美甲经营活动的违法事实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2023年7月7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王祁于2023年3月17日租下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1-33号11门1层。2023年4月23日王祁开始从事美甲经营活动。2023年5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进行检查，随后该美甲店立即停止营业，接受调查。直至2023年5月25日被我局执法人员检查，当事人共计营业收入183.9元。当事人承认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美甲经营活动，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其违法事实清楚。2023年6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该美甲店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美甲店在2023年6月6日已取得营业执照，已按照《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完毕。营业执照名称为沈阳市浑南区甲乙丙丁美甲美睫工作室。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2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整改复核的情况；

2.《询问笔录》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调查该当事人涉嫌违法的情况；

3.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经营者身份；

4.无照经营时的财务报表复印件1份，证明其违法所得数额；

5.租房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王祁取得美甲经营地点的合法流程；

6. 沈阳市浑南区甲乙丙丁美甲美睫工作室新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已积极整改；

7.《责令改正通知书》1份，证明执法机关要求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
2023年7月11日，本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沈浑南市监罚告(2023)09-110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场主体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无需办理登记的除外。”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该规定，构成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美甲经营活动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关闭停业，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应当责令立即停止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没收违法所得：183.9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我局科技与财务科开具《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并将罚款缴至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账户名称：辽宁省非税收入待解缴账户。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7月1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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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两份归档， 一份承办部门留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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